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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20  

 

 
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倡导创新文化，强化知识产权

创造、保护、运用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根据《江门市知识

产权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专利扶持实施办法》（江知规字〔2019〕

1 号）编制本申报指南。 

一、扶持对象 

扶持对象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注册地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

及有关机关单位； 

（二）具有我市户籍，或在我市工作并持有居住地址在我市

的居住证的个人。 

二、资助项目 

（一）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资助 

1．资助额度 

授权国内发明专利,每件资助 0．3 万元（获国家知识产权局

费用减缴的每件资助 500 元）。通过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申请的每

件再资助其代理服务费的 80%，每件资助额不超过 0．4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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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要求 

（1）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为第一专利权利人。 

（2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上权利人地址在我市。 

（3）专利授权公告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国内发明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事业单位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 

（3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首页复印件 

（4）由国家专利局开具的载有专利号的实审费收据复印件；

实审费收据丢失的，上传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上专利缴费明细截

图 

（5）专利代理费发票复印件；如专利代理费发票上购买方

与专利权人不一致的，再补充提供专利代理合同复印件 

4．注意事项 

（1）对个人名义申请的专利同一年度资助数量不超过 5 件。 

（2）授权专利已享受各市（区）级专利授权资助的，不得

再享受本次资助。凡已享受前述专利授权资助的，请各市（区）

知识产权局严格把关，不再推荐上报。 

（二）港澳地区发明专利授权资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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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资助额度 

授权港澳地区发明专利，每件资助 0.3 万元。通过专利代理

机构代理申请的每件再资助其代理服务费的 80%，资助额不超过

0．4 万元。 

2．申报要求 

（1）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为第一专利权利人。 

（2）专利授权公告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港澳地区发明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事业单位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 

（3）港澳地区发明专利证书首页复印件 

（4）专利代理费发票复印件；如专利代理费发票上购买方

与专利权人不一致的，再补充提供专利代理合同复印件 

4、注意事项：对个人名义申请的专利同一年度资助数量不

超过 5 件。 

（三）PCT 专利申请资助 

1．资助额度 

单位每件资助 1 万元，个人每件资助 0.5 万元。 

2．申报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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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为专利第一申请人。 

（2）PCT 专利申请地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。 

（3）PCT 申请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（237 表）或者专利

性国际初步报告（409 表）（中文版本）中显示该专利至少一项

权利要求同时具备新颖性、创造性、实用性的。 

（4）专利申请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PCT 专利申请资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事业单位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 

（3）PCT 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（105 表）第一

页复印件 

（4）PCT 请求书第一页复印件 

（5）PCT 申请国际检索单位书面意见（237 表）或者专利

性国际初步报告（409 表）（中文版本）复印件 

（四）PCT 专利申请进入国家阶段授权资助 

1．资助额度 

PCT 专利申请进入国家阶段获得美国、日本和欧盟国家授权

的，每件资助 3 万元；获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授权的，每件资助

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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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要求 

（1）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应为第一专利权利人。 

（2）PCT 专利申请地址在我市行政区域内。 

（3）专利授权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PCT 专利授权资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事业单位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；

个人的提供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 

（3）PCT 国际申请号和国际申请日通知书（105 表）第一

页复印件 

（4）专利授权证书首页复印件及其中文译本（加盖翻译机

构或专利代理机构公章） 

（5）授权公告扉页复印件及其中文译本（加盖翻译机构或

专利代理机构公章） 

4．注意事项：同一 PCT 专利申请最多获得境外 2 个国家或

者地区的专利授权资助。 

（五）专利保险资助 

1．资助额度 

对我市企事业单位购买专利保险的实际支出保费的 50%给

予资助。对同一单位每年的专利保险资助总额不超过 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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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申报条件 

（1）专利保险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开始生效。 

（2）保单所涉专利的专利权人或申请人地址为江门行政区

域内。 

（3）资助的险种为已向我局备案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的专利申请费用补偿保险、专利无忧保

险、专利执行保险、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和境外展会专利纠纷法

律费用保险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门中心支公司的

专利申请费用补偿保险、专利被侵权损失保险和专利被侵权损失

保险附加专利无效费用损失保险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专利保险资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

（3）专利保险合同复印件 

（4）专利保险保费发票复印件 

（5）投保专利的专利证书或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

（六）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 

1．资助额度 

（1）银行贷款利息资助：单笔贷款实际支付利息的 50%。

单笔贷款按照实际付息月数计付贴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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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评估费用资助：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 0．5%。 

（3）贷款保证保险费用资助：单笔实际贷款额度的 1．2%，

资助金额不超过实际支付费用。 

同一企业年度内享受的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最高

不超过 15 万元。 

2．申报条件 

资助对象需符合以下全部条件。 

（1）在江门市内注册、纳税，拥有发明或实用新型专利的

企业。 

（2）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实现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，

产生了银行利息、贷款保证保险费用、评估费用。 

（3）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已办理专利权质押登记手续的。 

（4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有真实的生产经营需求和市场交

易背景。 

（5）财务状况良好，无不良信用记录。 

（6）申报材料真实可靠。 

（7）企业同一笔贷款利息未曾获得政府（包括国家、省、

市）部门的财政资金补贴的。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专利权质押融资贷款费用资助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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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

（3）申请银行贷款利息资助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；专利权质押登记通知书及附页复印

件；银行贷款借据、计息单复印件； 

（4）申请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资助的，需提

交以下材料： 

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；银行贷款计息单复印件；贷款保证保

险合同或贷款担保合同；贷款保证保险费用或贷款担保费用票据

复印件； 

（5）申请专利评估费用的，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银行贷款合同复印件；专利评估合同复印件；专利评估费用

票据复印件。 

（七）首次通过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国家标准认证单

位补助 

1．补助额度： 

（1）申报单位在通过认证当年已申请发明专利的，补助认

证费用的 90%，且不超过 5 万元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在通过认证当年没有申请发明专利的，补助

认证费用的 60%，且不超过 5 万元。 

2．申报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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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企事业单位在 2019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后首次通过《企

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国家标准认证。 

（2）申报单位拥有 1 件或以上专利。  

3．申报材料 

（1）知识产权贯标认证后补助申请表 

（2）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

（3）GB/T 29490-2013 贯标认证证书复印件 

（4）通过认证当年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复印件 

（5）拥有专利证书复印件 

（6）认证费用票据复印件 

4．注意事项：已享受各市（区）级贯标认证资助的，不得

再享受本次资助。凡已享受市（区）级贯标认证资助的，请各市

（区）知识产权局严格把关，不再推荐上报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已享受《江门市知识产权局 江门市财政局关于专利扶持实

施办法》（江知规字〔2019〕1 号）资助的或审核通过的，不得

重复申报。 

 


